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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劫机安慰保险条款 

（2014 版） 

 

第一条  附加保险合同订立 

本附加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条款须附加于保险人主保险合同条款使用。 

 

第二条  保险责任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在旅行时因搭乘民航航班遭遇劫机事故超过24小时

（含24小时,下同）者，保险人在被保险人遭劫机期间，按保险单上本附加合同所载明的每

日劫机补偿金额，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直至脱离劫机状况之日。劫机期间超过24小时后

未满24小时者按一日计。每一保险年度保险人最高给付劫机补偿日数以30日为限。 

 

第三条  责任免除 

任何下列情形而导致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 被保险人非以缴费乘客身份搭乘民航航班； 

(二) 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行为，隐瞒、欺诈行为或其他非法行为。 

 

第四条  保险期间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同主保险合同一致。 

 

第五条  保险金申请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

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

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单或保险凭证； 

(三)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四)警方或航班承运人所提供的证明文件； 

(五)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本项申请相关的材料。 

 

第六条  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本附加合同所附属的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合同效力即行终止。主险合同无效，

本附加合同亦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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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其他条款的适用 

本附加合同条款与主保险合同条款不一致之处，以本附加合同条款为准；本附加合同条

款未尽之处，以主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第八条  释义 

1. 航班：指领有当地政府主管部分依法颁发的公共交通营运执照，以收费方式合法载

客的，固定班次往来于商用机场的飞机、直升机。 

若上述所列的各种飞机用于非公共交通工具的目的和用途，均不符合本附加条款中“航

班”的定义。另政府、企业及私人包机亦不在本附加条款中“航班”的定义之内。 

2. 劫机：指被保险人所搭乘之民航客运航班班机遭遇非由合法政府或司法机关控制指

挥之个人或团体使用武力劫持或威胁，并强迫限制被保险人及其他乘客行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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